附件3：
申报承诺书

一、我单位认真阅读了《荣成市产业紧缺人才支持计划实施细则》文件，申报人选和申报单位共同研究并按要求申报荣成市产业紧缺人才项目，双方签订唯一劳动合同，严格按劳动合同开展工作，接受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监督。
二、我单位以及申报人选郑重承诺所提供的申报信息及材料内容与实际情况一致，对申报信息及材料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三、如有伪造申报信息、材料，或弄虚作假，冒领、骗取各项津补贴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四、我单位信用等级为    级且未被列入各类“黑名单”。




申报人选（签字）：          企业负责人（签字）：
                              企业（公章）：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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